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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乞美􀎠制裁􀎡外國勢力到此結穴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搭台為陳浩天

「播獨」，讓陳浩天的 「港獨」謬論利用
FCC平台向國際輿論散播。FCC的援助令陳
浩天更加猖狂，更加感恩戴德，也更希望投
桃報李，於是日前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公開
信，聲稱香港自由 「惡化」，要求特朗普停
止香港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的特殊地
位，及推動撤銷中國和香港在世界貿易組織
的地位。

陳浩天乞美 「制裁」，引外力打擊香港
經濟，赤裸裸的出賣國家和港人利益，固然
令人不齒，而要求停止香港在《美國─香港
政策法》下特殊地位的說法亦是似曾相識。
早前 「香港眾志」黃之鋒之流也聲嘶力竭的
呼籲美國修改《美國─香港政策法》，制裁
香港以向中國施壓。從這些 「港獨」分子的
言行可以看到，外國勢力正在利用這些棋子
在香港搞局。FCC事件並非偶然，而是反映
外國勢力插手 「港獨」、企圖將香港變成反
華橋頭堡的國際大氣候，而不是什麼言論自
由，整場風波千里來龍，正到此結穴。

在FCC搭台 「播獨」之後，陳浩天隨即
落力配合，要求美國撤銷中國和香港在世界

貿易組織的地位。陳浩天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美國有權自己退出世貿，但有何權力撤銷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會員資格？以行為而論，
陳浩天公然邀請外國制裁香港，罔顧全港市
民福祉，簡直是數典忘祖、喪心病狂。最諷
刺的是，陳浩天主張 「港獨」、主張 「香港
優先」，現在竟然乞美懲罰香港，究竟陳浩
天效忠的是哪裏？陳浩天的言行已是赤裸裸
的賣國、叛國行徑，在全世界都不會容許，
如果陳浩天生是英國、美國人，早已被當地
政府檢控叛國罪。

圖將香港變「反華基地」

陳浩天乞美制裁的言論並非其首創，早
前 「香港眾志」為配合美國鷹派政客向中國
施壓，亦呼籲美國政府修訂《美國─香港政
策法》，要求美國推出措施 「懲罰」香港，
及後黃之鋒更加入王丹籌備成立的反對派 「
智庫」 「對話中國」，並擔任理事，走上了
與國家對抗的不歸路。現在陳浩天接力，而
有關論調與黃之鋒如出一轍，說明什麼？說
明這並非陳浩天、黃之鋒拍拍腦袋想出來，

背後是有人教路、指揮，陳浩天、黃之鋒不
過站出前台照本宣科而已。

將這些 「港獨派」近期的言行聯繫起來
，將彭定康等外國勢力突然走出來為 「港獨
」分子打氣聯繫起來，再將美國近期圍堵中
國的戰略聯繫起來，整幅圖畫便相當清楚，
這些 「港獨」分子近期愈來愈高調猖狂，外
國勢力走得愈來愈前，正是要將香港變成反
華基地。而FCC不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批評，在保安局局
長考慮取締 「香港民族黨」之時，邀請其召
集人陳浩天擔任演講嘉賓，真正目的就是為
陳浩天搭台宣傳，支持、扶助 「港獨」勢力
，背後是外國勢力的一盤棋。

這次FCC事件從來都與言論自由無關，
而是與犯法行為、與挑戰國家主權行為有關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就一針見血
指出，FCC為陳浩天宣揚 「港獨」搭台唱戲
，還安排網絡直播，是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
家的違法行為。他直指FCC 「協助進行煽動
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正正點出了事件的
要害。FCC邀請陳浩天的出發點，不在於發
表什麼多元聲音，不在於讓外界了解事件來

龍去脈，而是具有一個象徵意義：即代表外
國勢力聲援 「港獨派」，行為本質上是 「協
助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這就是
FCC事件的本質，各界鳴鼓攻之原因正在於
此。

重啟23條立法維護國安

FCC肯定會預料到有關安排會引起各界
爭議，作為一個記者組織，並沒有理由一意
孤行，尤其是當中涉及非法組織、涉及戴罪
之人，FCC肯定是理虧。正如張曉明所指：
「這就不僅僅是一般的不友好行為，不僅僅

是一般的干預和挑釁行為。從法律上定性，
這是協助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行為，毫無疑
問，也是違法的。」而FCC的企硬，說明
其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任務，要為 「港
獨」 勢力帶來國際社會的 「關注和支持」 。
而在FCC的打氣之下，陳浩天隨即作出回
報，立即發信向特朗普乞美制裁，在目前中
美貿易戰的當頭，陳浩天等如是公然為特朗
普助戰，這正是外國勢力所樂見。

香港回歸21年的風風雨雨，每次政治風

波背後都有一隻黑手在指揮，反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如是、反國民教育如是、非法 「
佔中」如是、 「自決派」 「港獨派」的冒起
亦如是。 「港獨派」在毫無社會基礎、竟無
政治力量的情況下冒起，出現了一班 「港獨
派」頭目，可以有心有力的投入 「港獨」工
作，背後如果沒有外國勢力介入，這樣全世
界的國安部門都可以撤銷了。這次FCC為陳
浩天搭台 「播獨」，讓他 「暴得大名」，同
時亦暴露了外國勢力的手影，這是一個危險
的分水嶺，不但反映 「港獨」勢力愈益猖狂
，更暴露外國勢力正由幕後走向前台，踏上
為 「港獨」實質撐腰的第一步。

這場風波並非因為一個陳浩天而來，而
是外國勢力公然為 「港獨」勢力撐腰所引發
。不過，《史記》說 「暴得大名，不祥。」
陳浩天的狂妄正好將 「港獨」勢力暴露出來
，特區政府理應果斷作出反制，包括如期取
締 「香港民族黨」，並研究檢控陳浩天的煽
動罪。另一方面，事件亦反映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的不足，香港有必要及早落實憲制責任
，重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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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國記者會（FCC）14
日邀請早前被保安局局長考慮以
《社團條例》禁止運作的 「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出席午
餐會並發表演講。午餐會還未開
始，FCC門口就擠滿了人，有的
是來示威抗議的，有個別是來支

持的，當然還有各路媒體。一個嘩眾取寵的小丑竟然吸引了全城的
關注，而事實上陳浩天只是一個丟失個人榮辱觀，只會反覆消費、
炒作 「港獨」概念且易被外國勢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就是這樣一枚棋子，他在FCC午餐會千篇一律地重複了過往的
觀點，且溜鬚拍馬地表示， 「很榮幸」， 「能成為自1997年以來首
個擬被《社團條例》禁止運作的團體。」何謂 「榮幸」？ 「榮幸」
又從何而來？父母養育我們成人，是為了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起
碼擁有正確的是非觀、愛恨分明、剛正不阿，而非阿諛奉承、見風
使舵啊！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把自己對於民族認同感的缺失裝扮
成自身獨有的驕傲？為什麼會有人願意將自己的寄人籬下當作是一
種專屬的儀式感？這到底是內心強大，還是自欺欺人？

事實上，這可能是陳浩天的自我安慰，因為他明白，就算申述
期獲准許被延長， 「民族黨」最終也會被取締。在午餐會上，他還
曾笑着預言，自己會入獄3個月。也就是說，他非常清楚，自己的
言行或許已經觸犯了法律；他更明白，過往這個一直活躍在非法地
帶的非法組織—— 「香港民族黨」已經牴觸法律的底線。這樣看來
，陳浩天現時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在垂死掙扎罷了，為的是讓人們
可以盡量長久地記住他……簡直是用心良苦啊！但是，一個不顧實
際條件就主張 「香港獨立」的香港廢青，憑什麼用自己的鼠目寸光
來掩蓋744萬香港市民的聲音？一個極度缺乏國民認同感的虛偽慣
犯，憑什麼可以持續得到法律包容、社會包容並屢教不改？這種特
權到底是誰賦予的？有人說，不知者無罪，但若明知故犯呢？是不
是要罪加一等？

「港獨」有多毒，就好似未來有多遠一般，意味深長。古人教
育我們： 「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也是一樣的道理
。今天我們對 「播獨」的任何一絲忽視，都將在未來種下一顆不安
分的火種。害怕某一天， 「港獨」的聲音就好像一顆毒瘤一般在人
群中肆虐，然後瘋狂生長。儘管這種可能發生的機率極低，但我們
也應該遏制每一種病毒肆虐的可能，包括陳浩天的妖言惑眾。畢竟
有些不知所謂做得多了，就變成了理所應當。而對於政府把二級歷
史建築以月租58萬港元的優惠價格租借給FCC，我強烈建議政府，
請多關注一下本地記者組織吧！

專欄作家、 「就是敢言」 秘書長

戴耀廷􀎠下階段港獨􀎡的自我催眠
戴耀廷昨日以 「香港獨立的迷思」為題

在《蘋果》刊文，繼續宣傳其 「中國崩潰論
」的 「港獨」立場。但內容無論是立論、論
據還是基本的邏輯，實在是不忍卒讀。尤其
讓人感到厭惡的是，一再用 「現階段不支持
港獨」的表述來替其 「下階段推動港獨」的
立場作辯護，根本目的是 「既要支持港獨，
又要不用負上法律責任」，其狡詐與虛偽，
表現得淋漓盡致，是一貫的 「戴氏風骨」。
但這種欺騙無知中學生的術語，其實並不能
產生任何其所希望達到的政治欺騙作用，不
過是又一種的阿Q精神的表現。

昨日刊出的這篇文章，其實並沒有什麼
新意，與他兩年來一直叫賣的 「中國崩潰論
」如出一轍。當中的荒謬，也是一脈相承。
然而，戴耀廷沒有任何 「原創」，不過是在
拾人牙慧，早在17年前，在美國就有一名和
他思維類似的華人章家敦作了類似的 「預
言」。

此人也是法律界出身，貴為美國執業律
師，早在2001年，他寫了一部《中國即將崩
潰》，一度成為美國的預言專家。但結果如
何呢？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一直就在他所預
言的崩潰的路上狂奔，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
奔到了世界第二。伴隨着章先生的預言，中
國還將繼續崩潰，直至登上世界第一強國的

寶座，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如有網
友所調侃的，章家敦雖然被某些覺醒了的西
方人罵做 「騙子」，但他成功地忽悠了西方
大國對中國的戒心，為中國贏得了 「悶聲發
大財」的寶貴機會。 「章家敦是忽悠界的翹
楚，隱秘戰線的戰士，國家的功臣。」

「港獨」覆滅 戴耀廷是「功臣」

和章家敦相似的不僅僅是在 「中國崩潰
論」的立場上，某種程度上說，戴耀廷是中
央鞏固對港全面管治權的 「功臣」。

如果不是戴耀廷一手策劃並發動非法 「
佔中」，中央未必有那麼多機會去懲治為禍
香港多年的政治動亂黑手；如果不是他一再
拒絕承擔法律與政治責任、極力推卸責任，
特區政府也沒那麼多機會去提出檢控；如
果不是他一再宣揚 「自決」式 「港獨」，
「港獨」分子也就不可能被DQ， 「香港

民族黨」也不可能如此快就面臨取締的結
果。

因此，美國人章家敦被形容為 「忽悠美
國」的功臣，那麼戴耀廷無疑是提供給中央
大量整治外國亂港勢力的 「功臣」。回望過
去這幾年，香港雖然經歷了一系列的陣痛，
但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核

心問題上，香港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
改變。 「港獨」成了 「孤魂野鬼」， 「自
決派」成了人人避之則吉的 「瘟神」，這都
多虧了戴耀廷！

當然，戴副教授並非不知道這些道理，
他深知自己的違法行動，不僅將反對派的支
持透支得一乾二淨，同時製造出了 「港獨」
的極端勢力，實際上等同在陰乾所謂 「泛民
」 的勢力及活動空間。正因如此，他千方百
計要替自己 「漂白」 ，也即洗脫 「泛民罪人
」 的罪名。他所有的文章看似是在 「努力不
懈爭取民主」 ，實際上是極度自私的卸責
，拚命要將自己塑造成 「香港民主的聖
人」 。

而昨日的這篇文章，表面上似乎是在替
自己兩個錯誤觀點辯解：一是 「佔中」對香
港是有益的，二是 「港獨」是未來出路；但
實際上，是要為自己發動 「佔中」的罪責辯
護。例如，文章稱： 「雨傘運動雖是爭取香
港民主，但經過79日佔領，中共都不願讓步
，令不少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在中共統治下能
實現真正的民主都徹底失去了信心。自決或
獨立的意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急速成長，
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當中荒謬之處在於，
將 「港獨」說成是 「佔中」所產生的 「正面
後果」、將 「佔中」美化成 「『港獨』的催

生婆」。在他眼裏，什麼憲法、法律，通通
都是可踐踏的糟粕；什麼法治精神，只要阻
撓到 「佔中」與 「港獨」，對戴耀廷來講，
通通都是垃圾！

不僅如此，戴耀廷還要再進一步，將嚴
重違法亂紀的 「港獨」包裝成 「香港的未來
出路」。他稱： 「大部分心裏傾向自決或獨
立的港人，也知道自決或獨立能真有機會實
現，必是中共政權在大陸出現不穩甚至崩潰
，令香港的主權出現真空，那時國際社會才
有可能承認甚至支持港人實現自決或獨立的
權利，但條件是港人到時已普遍擁有了自決
或獨立的意識。因此，傾向自決或獨立的人
，在現階段根本不需要有什麼具體行動去爭
取自決或獨立。」

人格坍塌 機會主義的真面目

問題在於，戴耀廷能代表 「港人」？他
如果可以代表香港， 「佔中」可能會成為現
實？他既不能代表 「港人」，更不能代表 「
佔中」的年輕人，他充其量只能操控 「佔中
」的朱耀明與陳健民二人。至於所謂的 「香
港主權出現真空就是 『港獨』實現機會」
，更是幾近無腦的言論，其可笑之處無異
於他當年所極力鼓吹的 「『佔中』一定會

成功」。
他在昨日這篇文章的最後有這麼一句話

： 「我重申我的立場，香港現階段是沒有條
件實行自決或獨立，故我在現階段是不支持
自決或獨立，也不會組織或參與推動自決或
獨立的行動的。」 「現階段不支持獨立」，
那麼 「下階段」呢？狡詐、自以為是、眼裏
毫無對法治的尊重，滿腦子的欺騙與愚弄，
這就是真實的戴耀廷。

戴耀廷其實並沒有認真去思考，為什麼
他會由 「佔中」之前的 「崇高」地位，演變
成今日的一個政治小丑？其實，問題並不在
於 「佔中」本身，朱耀明與陳健民雖是 「佔
中」核心成員，但至今仍然在反對派陣營
擁有一定 「威望」，而戴耀廷卻已 「一敗
塗地」。

真正的問題在於他的人格已經坍塌。他
用四年的事實來向世人證明，自己是一個沒
有誠信、沒有承擔、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
。打着 「上帝的感召」 ，不過是愚弄無知者
的藉口，現實中，他是一個不願面對現實、
躲在陰暗角落裏詛咒自己祖國崩潰的小人。
他的餘下半生，是活在期望 「中國崩潰」 的
罪惡當中。

「香港獨立的迷思」這篇文章，其實更
準確的題目應該是： 「戴教授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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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

夏夕雨
國務院近日公布了兩項重大舉措

：一是取消現時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就
業的行政許可申請；二是在內地居住
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
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港
澳台居民，可以辦理當地居住證。這
為港澳台居民能夠在內地享受與內地
居民相同的公共設施和便利是有很大
幫助的。在筆者看來，這是 「一國兩
制」方針實施二十多年來的突破性
舉措，在 「一國」觀念上邁進了一
大步。

但是，筆者更加建議，未來應該
根據港澳台居民的意願，讓港澳台居
民直接使用當地頒發的身份證，至少
應該考慮允許在港澳台居民的回鄉證
上加上內地身份證編號（目前在台胞
證上加註內地身份證編號可能未必現
實），使得港澳居民能夠更加體會到
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並進一步
減少在內地生活的障礙和歧視。以下
聚焦香港情況，闡述筆者的看法。

應允許辦理內地身份證

香港回歸已21年， 「一國兩制」
需要進一步落實和完善。根據 「兩制
」的安排，香港居民進出內地仍需使
用港英時期開始實行的回鄉證（或通
行證），問題是，持回鄉證的香港居
民到了內地會經常碰到許多不屬於國
民待遇的歧視問題。內地至今視香港
永久居民如外國人，內地人士在香港
居住者一旦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便不能保留中國護照，只能申請香港
特區護照。

另外，香港現在有一大批通過多
種方式合法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的內地人士，如通過香港專才計劃、
投資移民計劃、海外留學回港、香港
中學留學畢業留港、中資企業批准留
港人員等等，今後還將繼續增加。這
批人士既是香港進一步發展所需，更
是 「一國兩制」的堅定擁護者。

然而，上述這些人士取得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證後，進出內地都需要使
用回鄉證，而申請回鄉證必須註銷內
地戶籍，這是大部分也是越來越多的
內地人士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也是
制約香港引進更多內地人才的重要因
素，甚至會導致已獲得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證的內地人員最後放棄香港身份
，這對 「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是不
利的。

這批人士放棄內地戶籍後，只能
用回鄉證進出內地，事實上是把香港
永久居民身份等同於外國國籍。縱觀
國外情況，中國人在取得外國永久居
民身份後尚可保留中國國籍，而對取
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後的規定卻等同
取得外國國籍，這在香港回歸後是解
釋不通的，與 「一國兩制」的本質涵
義不相符合。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只
不過是回歸後的中國香港特區的永久
居住權，不能等同於取得外國國籍。
事實上，筆者早就撰文指出，香港身
份證也應改革，寫上 「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字樣，以體現「一國」之本質。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
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
解釋」，其中第一、三條明確規定：
「一，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

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含香港）者，
以及其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法》規定的具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
都是中國公民。」 「三，任何在香港
的中國公民，因英國政府的 『居英權
計劃』而獲得的英國公民身份，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不予承認
。這類人仍為中國公民，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不
得享有英國的領事保護的權利。」這
些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當然應該
根據《憲法》的規定享有國民待遇，
有關部門也應該實施有關便利措施。

應允許保留內地身份

因此，建議內地邊檢對這批合法
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人士只要
持有港澳通行證、中國護照甚至直接
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即可進出內地
，對不宜進出內地少數人員只需實行
邊控措施即可，這樣既可更好實現 「
一國兩制」，體現 「一國」本質，也
是抑制打擊「港獨」勢力的有力措施。

筆者為此建議：第一，長時間在
內地居住的香港永久居民憑香港身份
證可直接進出內地，在內地享受同等
居民待遇；第二，對合法取得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證的內地人士，應允許其
選擇保留內地身份和持有中國護照；
第三，對少數不宜進出內地的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證持有者，實行必要的邊
控措施。如此，對更好實行 「一國兩
制」有重要幫助，也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創造有利條件，對香港引進更多
內地人才、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有重要
幫助，對增強國家認同、抑制和打擊
「港獨」勢力有重大作用。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海外
學人聯合會副會長

論法論事

顧敏康


